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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规划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房屋建筑工程推广应用减隔震技术的若干意见》（建质

〔2014〕25 号）的有关要求，推进我省房屋建筑工程减隔震技术的应用，确保我省减隔震工程的质

量，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清形势,高度重视

减隔震技术是通过增设消能部件或隔震装置，以提高建筑工程抗震性能的抗震技术。国内外的大

量实践证明，减隔震技术能有效减轻地震作用，大幅度提升房屋建筑抗震设防能力，避免人员伤亡、

减轻财产损失的社会效益十分明显。同时，在地震高烈度区采用减隔震技术还可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应用价值大。

我省是我国地震灾害频度高、强度大、范围广、灾害重的省份之一。全省 77%的国土面积属地

震高烈度区，70%的产值与人口来自于强震活动区，100%的建筑需要抗震设防。全国 11 个地震重

点危险区和 5 个地震值得注意地区中，我省的中北部晋冀蒙交界地区(包括大同、朔州、忻州)为重点

危险区，临汾至晋陕交界地区为值得注意地区，我省城乡建设抗震设防工作形势十分严峻。近二十年

来，减隔震技术在我省部分地区已得到一些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我省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建设

工程抗震要求及全省人民的安居期盼相比，还存在许多差距和不足,需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高

度重视，深刻理解，认真贯彻落实住建部文件要求，全力推进我省减隔震技术的应用，不断提高我省

房屋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水平。



二、明确目标，逐步推进

（一）抗震设防烈度 8 度区、地震重点危险区学校和幼儿园的新建教学用房、学生宿舍、食堂以

及医院的新建医疗建筑，必须采用减隔震技术。

（二）重点设防类、特殊设防类建筑，优先采用减隔震技术。

（三）标准设防类建筑，提倡采用减隔震技术。

三、认真实施，落实到位

全省建筑工程推进减隔震技术应用，要抓住以下重点:

（一）政策扶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涉及减隔震技术的建设项目，在招投标、施工图

审查、施工许可等环节予以优先办理；对列入参加评优评奖的试点、示范工程、在同等条件下应予以

优先考虑。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特别是震情形势较为严峻的市县要积极开展房屋建筑减隔震工

程试点示范工作，组织多种形式的减隔震技术宣传活动，开展面向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的技术培

训，将减隔震技术作为注册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断提高我省减

隔震技术专业队伍水平。

（二）设计管理。承担减隔震工程的设计单位，应具有甲级建筑工程设计资质；从事减隔震工程

设计的技术人员，应积极参加相关技术培训活动；项目结构专业设计负责人应具备一级注册结构工程

师执业资格。设计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规范和我省的相关规定，加强与有关高校研究单位合

作，严格把关，确保减隔震工程结构体系及减隔震设计专篇的质量。

（三）施工图审查。承担减隔震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机构，应为一类建筑工程审查机构。

承担采用减隔震技术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机构，应为具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审

查能力的审查机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应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标准、规范和程序要求，审查

减隔震设计的安全可靠性、措施落实的准确全面性，保证审查质量。

（四）施工、监理、验收管理。施工单位应编制减隔震装置及其构造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会同监



理单位对减隔震产品见证取样，并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安装施工。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

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确保减隔震施工质量。施工安装完成后，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生产厂家、监理单位进行验收。

（五）减隔震生产企业、产品及检测管理。减隔震产品质量必须符合设计文件及国家有关规定。

减隔震生产企业对其产品质量负责。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配合做好技术交底、检查验收、有关质量问题

的处理等工作。

（六）使用和维护管理。减隔震工程业主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应对隔震装置进行维护，确保减

隔震工程的正常使用，不得随意改变、损坏、拆除减隔震装置或填埋、破坏减隔震构造措施。

四、加强督查，确保质量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建立辖区内减隔震工程监督制度和台帐，掌控减隔震装置生产、检

验的合法性及工程实施的质量状况；组织、指导减隔震工程所在县（市、区）主管部门对减隔震的施

工安装、检查验收等实施重点监督检查，不定期对减隔震工程的使用、维护情况进行检查指导。12

月 20 日前将当年度减隔震工程实施完成情况，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组建我省减隔震技术专家库，编写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指南，对各市推进贯

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依法对减隔震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对生产

不合格减隔震产品的厂家进行公示，并记入黑名单，对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予以表彰。在贯彻落实

中的问题和建议，可及时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报告。

附件：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房屋建筑工程推广应用减隔震技术的若干意见（暂行）》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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